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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从业人员名单、身份证复印件、信息采集表、2张照片

初次办理的用工单位应提供：

单位营业执照副本、企业法人代码证、银行帐号等

②在沪施工企业按规定到建委所属的经办机构办理单位和个人综合保险登记手续。

●综合保险登记的变更和注销

①用人单位名称、地址等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办理变更手续

②外来从业人员离开单位的，用人单位应当在当月25日前携带退工名单办理个人综合保险注销手续
                       —— 摘 录 自：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贯彻《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的实施细则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沪劳保就发[2005]8号

                            发文日期：2005年3月15日

                            执行日期：2011年4月1日

二、各类人员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
 1、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员工（城保）

● 适用对象

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等单位。

● 缴费比例速查表
	序 号
	项 目
	缴费比例 %
	小 计 %

	
	
	单位
	个人
	

	1
	养老保险
	22
	8
	30

	2
	医疗保险
	12
	2
	14

	3
	生育保险
	0.8
	—
	0.8

	4
	失业保险
	1.7
	1
	2.7

	5
	工伤保险
	0.5
	—
	0.5

	 合  计
	37
	11
	48


编者提示：

上表中工伤保险缴费比例是基础费率。对发生工伤事故的用人单位在基础费率的基础上，按照规定实行浮动费率（具体浮动比率参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9号2004年7月1日执行）。

● 缴费基数

①用人单位缴费基数

缴费单位按月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基数按单位内缴费个人月缴费基数之和确定。

②职工个人缴费基数和上下限

当年个人缴费基数按职工本人上年月平均工资性收入确定。个人缴费基数的上限和下限，根据本市公布的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和60%相应确定（编者提示：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见本书“第一部分劳动管理”的“工资”章节），其数值根据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

首次参加工作和变动工作单位的缴费个人，应按新进单位首月全月工资性收入确定月缴费基数。
—— 摘 编 自：
1.关于调整本市城镇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沪府办发[2004]45号
发文日期：2004年8月1日  执行日期：2004年8月1日
2.关于确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工资基数的通知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沪劳保基发[2006]7号
发文日期：2006年3月28日  执行日期：2006年3月28日
3.关于调整本市城镇从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费比例的通知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沪劳保养发[2003]36号
发文日期：2003年8月18日  执行日期：2003年8月1日
4.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92号
发文日期：2000年10月20日  执行日期：2000年12月1日
5.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9号
发文日期：2004年1月5日  执行日期：2004年7月1日
  6.关于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调整本市现行有关失业保险政策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33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22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五年
  7.关于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调整本市现行有关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35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22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五年
2、郊区范围用人单位中具有本市户籍的从业人员
● 适用范围
本市郊区范围内用人单位及其具有本市户籍的从业人员，应当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以下统称“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 缴费办法（一）
①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和比例，按本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相关规定执行。

②参加小城镇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具有本市户籍的从业人员，且2011年6月仍在缴费的，2011年7月起应当停止在小城镇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转为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其在2011年7月至2014年3月期间（以下简称“过渡期”），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基数和缴纳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的比例可以逐步过渡。
过渡期满后，单位和个人的缴费基数和比例，按本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相关规定执行。

③在过渡期内，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经协商一致，缴费基数和比例也可以按本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相关规定执行。
                       —— 摘 录 自：关于本市郊区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29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15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 效 期：自实施之日起三年

● 缴费办法（二）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郊区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沪府发[2011]29号，以下简称《通知》）规定，现就有关问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①《通知》第二条第（二）项所指的用人单位，原按规定办理的小城镇社会保险登记，视作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登记。

用人单位应当向原办理小城镇社会保险登记的区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办理申报等相关手续。

②按规定参加小城镇社会保险的具有本市户籍的个体工商户及其帮工、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来沪人员，且2011年6月仍在缴费的，2011年7月起应当停止在小城镇社会保险参保缴费，可以按《通知》规定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
险，其中，自由职业者参加养老、医疗保险。

③《通知》第二条第（二）项所指的从业人员，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后重新就业的，其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基数和缴纳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的比例，不再适用《通知》规定的逐步过渡办法。

④《通知》第二条第（二）项所指的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补缴过渡期内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的，其补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基数和缴纳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的比例，不再适用《通知》规定的逐步过渡办法。

                       —— 摘 录 自：关于实施《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郊区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沪人社农发[2011]39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17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 效 期：自实施之日起三年
● 缴费基数（缴费基数无过渡期）
单位缴费基数按单位内个人月缴费基数之和确定；个人缴费基数按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确定（编者提示：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见本书“第一部分劳动管理”的“工资”章节）。

● 缴费比例（缴费比例三年过渡期：2011.07.01 ～ 2014.03.31）
缴费比例速查表

	过渡日期
	2011.07.01～
2012.03.31
	2012.04.01～
2013.03.31
	2013.04.01～
2014.03.31

	项    目
	缴费比例%
	缴费比例%
	缴费比例%

	
	单位
	个人
	合计
	单位
	个人
	合计
	单位
	个人
	合计

	养老保险
	17
	5
	22
	19
	8
	27
	22
	8
	30

	医疗保险
	7
	1
	8
	9
	2
	11
	12
	2
	14

	生育保险
	0.8
	—
	0.8
	0.8
	—
	0.8
	0.8
	—
	0.8

	失业保险
	1.7
	1
	2.7
	1.7
	1
	2.7
	1.7
	1
	2.7

	工伤保险
	0.5
	—
	0.5
	0.5
	—
	0.5
	0.5
	—
	0.5

	小    计
	27
	7
	34
	31
	11
	42
	37
	11
	48


编者提示：

1.上表中工伤保险缴费比例是基础费率。对发生工伤事故的用人单位在基础费率的基础上，按照规定实行浮动费率（具体浮动比率参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9号2004年7月1日执行）。
2.在过渡期内，用人单位按《通知》规定缴纳医疗保险费的比例，包含2%的地方附加医疗保险费。

—— 摘 编 自：
1.关于本市郊区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29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15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三年

2.关于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调整本市现行有关失业保险政策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33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22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五年

     3.关于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调整本市现行有关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35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22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五年

     4.关于实施《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郊区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沪人社农发[2011]39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17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三年

5.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9号
发文日期：2004年1月5日  执行日期：2004年7月1日

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
● 参保范围

本区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小城镇社会保险的农村居民，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

● 基金筹集

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三部分构成。

①个人缴费
(1)养老保险费实行按自然年度缴纳，参保人员每年选择缴费档次；参保人员按年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年限为1年。
(2)参保人员在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当年可以缴纳当年度的养老保险费。参保人员非农就业后重新务农的，可以缴纳当年度的养老保险费。
(3)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应当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本市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500元、700元、900元、1100元、1300元5个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
②集体补助
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一定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村集体和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每位参保人员的缴费补助和资助总额不超过当年缴费标准的最高档次。

③政府补贴
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新农保基础养老金。

区、镇（街道）政府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按照本市每年500元、700元、900元、1100元、1300元缴费标准，对应的缴费补贴标准为每年200元、250元、300元、350元、400元。缴费补贴由区、镇（街道）财政按照7：3比例分担。
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区、镇（街道）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规定的养老保险费。其中，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由区、镇（街道）财政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照每年900元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养老保险费；重度残疾人（除重残无业人员外）应当按照代缴标准的5%缴
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为每人每年代缴400元，其余代缴部分由区、镇（街道）财政支出。具体办法，由区残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财政局另行制定。
● 补缴办法
①参保人员缴费期间可补缴之前未缴费年度的养老保险费；参保人员到达养老金领取年龄时，缴费未满15年的，可一次性补缴不足15年的养老保险费。

②补缴实行按年缴费，缴费标准根据办理补缴手续当年的缴费标准最低档次确定，补缴不享受政府补贴；

③补缴养老保险费的参保人员应携带相关材料到服务中心办理补缴手续。
—— 摘 录 自：

1.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沪人社农发[2010]62号
     发文日期：2010年12月3日

  执行日期：自新农保试点起施行

  有效期至：2014年12月31日

2.关于印发浦东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办法的通知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浦府[2011]85号
发文日期：2011年4月15日

4、外来从业人员

● 适用范围
与本市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外来从业人员（以下简称“外来从业人员”），应当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 缴费比例（缴费比例无过渡期）
①缴费比例速查表

	保险项目
	非城镇户籍
	城镇户籍

	
	缴费比例%
	缴费比例%

	
	单位
	个人
	合计
	单位
	个人
	合计

	养老保险
	22
	8
	30
	22
	8
	30

	医疗保险
	6
	1
	7
	12
	2
	14

	工伤保险
	0.5
	—
	0.5
	0.5
	—
	0.5

	生育保险
	×
	×
	×
	0.8
	—
	0.5

	失业保险
	×
	×
	×
	1.7
	1
	2.7

	小    计
	28.5
	9
	37.5
	37
	11
	48


编者提示：
1.上表中打“×”号的表示不参加。

2.上表中工伤保险缴费比例是基础费率。对发生工伤事故的用人单位在基础费率
的基础上，按照规定实行浮动费率（具体浮动比率参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
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9号2004年7月1日执行）。

②非城镇户籍外来从业人员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可以按《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的规定参保缴费（缴费比例：单位12%，个人2%），享受相应的医保待遇。
—— 摘 编 自：
  1.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l1]26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15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5年
  2.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27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15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5年
  3.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工伤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28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15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5年
  4.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沪人社养发[2009]22号
    发文日期：2009年6月22日  执行日期：2009年7月1日
5.关于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调整本市现行有关失业保险政策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33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22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五年
    6.关于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调整本市现行有关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35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22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五年
● 缴费基数（非城镇户籍外来人员缴费基数实行五年过渡办法）
①缴费基数速查表
	城镇户籍
	非城镇户籍

	缴费基数
	缴费基数

	●上限
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
●下限
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
	2011.07.01～2012.03.31
	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40%

	
	2012.04.01～2013.03.31
	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45%

	
	2013.04.01～2014.03.31
	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50%

	
	2014.04.01～2015.03.31
	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55%

	
	2015.04.01～2016.03.31
	●按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确定。
●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高于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00%以上的部分，不计入缴费基数；低于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按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确定。


编者提示：
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见本书“第一部分劳动管理”的“工资”章节。
②非城镇户籍外来从业人员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缴费基数，也可按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有关规定执行。
—— 摘 编 自：
  1.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l1]26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15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5年
  2.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27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15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5年
  3.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工伤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28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15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5年
  4.关于确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工资基数的通知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沪劳保基发[2006]7号
发文日期：2006年3月28日  执行日期：2006年3月28日
 5.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沪人社养发[2009]22号
    发文日期：2009年6月22日  执行日期：2009年7月1日
5、个体工商业主及其职工

● 缴费比例速查表
	序 号
	项 目
	缴费比例 %
	小 计 %

	
	
	单位
	个人
	

	1
	养老保险
	22
	8
	30

	2
	医疗保险
	12
	2
	14

	3
	生育保险
	0.8
	—
	0.8

	4
	失业保险
	1.7
	1
	2.7

	5
	工伤保险
	0.5
	—
	0.5

	合  计
	37
	11
	48


编者提示：

上表中工伤保险缴费比例是基础费率。对发生工伤事故的用人单位在基础费率的基础上，按照规定实行浮动费率（具体浮动比率参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9号2004年7月1日执行）。
● 缴费基数

本市城镇个体工商户业主及其帮工以及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基数按其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性收入确定。

个人缴费基数的上限和下限，根据本市公布的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和60%相应确定（编者提示：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见本书“第一部分劳动管理”的“工资”章节），其数值根据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按四舍五入原则先进到角再进到元。

本市城镇个体工商户月缴费基数按业主和帮工缴费基数之和确定。
—— 摘 编 自：

1.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本市城镇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通知 沪府办发[2004]45号
发文日期：2004年8月1日  执行日期：2004年8月1日
2.关于确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工资基数的通知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沪劳保基发[2006]7号
发文日期：2006年3月28日  执行日期：2006年3月28日
   3.关于将本市城镇从事自由职业人员和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沪人社医发[2010]26号
发文日期：2010年3月29日  执行日期：2010年4月1日

4.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1号
     发文日期：2001年10月10日 修改日期：2009年3月30日  执行日期：2001年11月1日
5.上海市失业保险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1999］7号文件
发文日期：1999年2月5日   执行日期：1999年4月1日
6.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9号
发文日期：2004年1月5日  执行日期：2004年7月1日
7.关于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调整本市现行有关失业保险政策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33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22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5年
   8.关于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调整本市现行有关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35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22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5年
6、非正规劳动组织人员

●缴费比例速查表
	序 号
	项 目
	缴费比例 %

	
	
	

	1
	养老保险
	30

	2
	医疗保险
	14

	3
	生育保险
	0.8

	4
	失业保险
	2.7

	5
	工伤保险
	0.5

	 合  计
	48


编者提示：

上表中工伤保险缴费比例是基础费率。对发生工伤事故的用人单位在基础费率的基础上，按照规定实行浮动费率（具体浮动比率参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9号2004年7月1日执行）。

● 缴费基数
①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从业人员可按上年度实际月平均工资性收入确定缴费基数，但不得低于本市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编者提示：本市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见本书“第一部分劳动管理”的“工资”章节] 

②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从业人员按照上述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按照《关于对非正规就业从业人员给予社会保险费补贴的实施意见》（沪劳保就[2007]34号）和《关于对本市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灵活就业后给予社会保险费补贴的补充通知》（沪劳保就发[2008]34号）的有关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费补贴。
● 缴费主体

从业人员按规定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险缴费的扶持政策，社会保险费由本人交纳。
—— 摘 编 自：

1.关于调整本市城镇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沪府办发[2004]45号
发文日期：2004年8月1日 执行日期：2004年8月1日
2.关于调整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从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基数的通知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沪人社基发[2011]14号

发文日期：2011年1月26日 执行日期：2011年4月1日

3.关于印发《关于规范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沪劳保就发[2003]34号

发文日期：2003年7月15日 执行日期：2003年7月15日

4.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1号
发文日期：2001年10月10日 修改日期：2009年3月30日  执行日期：2001年11月1日
5.上海市失业保险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1999］7号文件
发文日期：1999年2月5日  执行日期：1999年4月1日
   6.关于印发《上海市失业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沪劳保就发[1999]17号
发文日期：1999年3月31日  1999年4月1日执行
7.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9号
发文日期：2004年1月5日  执行日期：2004年7月1日
8.关于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调整本市现行有关失业保险政策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33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22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5年
   9.关于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调整本市现行有关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35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22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5年
7、非全日制劳动者

● 适用对象

非全日制劳动者。

● 缴费比例速查表
	序 号
	项 目
	缴费比例 %
	小 计 %

	
	
	单位
	个人
	

	1
	养老保险
	22
	8
	30

	2
	医疗保险
	12
	2
	14

	3
	生育保险
	0.8
	—
	0.8

	4
	失业保险
	1.7
	1
	2.7

	5
	工伤保险
	0.5
	—
	0.5

	 合  计
	37
	11
	48


● 缴费基数和比例

用人单位以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为基数,按照本市统一规定的比例支付社会保险费。

● 其他

①用人单位支付给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包括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等。

②非全日制劳动者的社会保险缴费由其自行缴入“社会保险缴费卡”。

—— 摘 编 自：
1.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本市非全日制就业的若干问题的通知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沪劳保就发[2003]29号
发文日期：2003年6月20日 执行日期：2003年6月20日 
2.关于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调整本市现行有关失业保险政策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33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22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5年
   3.关于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调整本市现行有关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11]35号

     发文日期：2011年6月22日  执行日期：2011年7月1日  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5年
8、自由职业者

● 缴费比例速查表
	序 号
	项 目
	缴费比例 %

	
	
	

	1
	养老保险
	30

	2
	医疗保险
	14

	3
	生育保险
	—

	4
	失业保险
	—

	5
	工伤保险
	—

	 合  计
	44


编者提示：

上表中的医疗保险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10月1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个体参保人员可以按照14%比例缴费，也可以按照8%比例缴费，并享受对应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 缴费基数

本市城镇个体工商户业主及其帮工以及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基数按其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性收入确定。

个人缴费基数的上限和下限，根据本市公布的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和60%相应确定（编者提示：上年度上海市职工月平均工资见本书“第一部分劳动管理”的“工资”章节），其数值根据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
—— 摘 编 自：
1.关于调整本市城镇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沪府办发[2004]45号
发文日期：2004年8月1日  执行日期：2004年8月1日
  2.关于确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工资基数的通知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沪劳保基发[2006]7号

发文日期：2006年3月28日  执行日期：2006年3月28日
  3.关于将本市城镇从事自由职业人员和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沪人社医发[2010]26号
发文日期：2010年3月29日  执行日期：2010年4月1日
